南京中医药大学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实验室）

研究生管理规定
一、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研究生的管理，促进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提升研究生的能力素养和科研水平，增加实验室的科研产出及社会贡献度，把实验室建成本研究领域和方向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重点实验室和平台，特制定本管理规定。
二、本管理规定中所指实验室包括南京中医药大学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名医验方研究中心、循证医学中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名医验方评价与转化重点研究室以及江苏省抗肿瘤验方研究与产业化工程实验室。
三、本管理规定中所指研究生系在上述实验室中学习、从事临床、科学研究的临床学位研究生和其他学位的研究生。
四、研究生必须遵守和完成学校以及所在学院关于研究生学习、管理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本管理规定是基于学校、学院规定要求的进一步细化和补充，研究生务必遵照执行。
五、通过研究组方式加强研究生过程管理。
（1）研究生入校后，导师根据课题研究方向、未来前景以及实验室相关要求，参考研究生专业特点、兴趣意愿等，讨论确定研究生的研究主题和方向。

（2）研究生根据实验室安排，进入若干研究组，开展课题相关研究。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后，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组负责人通过与研究生讨论，拟订学习和研究计划、督促学业进度和研究进展、答疑解惑，在论文撰写、学习和科研方法等方面给予指导和协调，并及时向导师汇报，加快研究生多出成果。
（3）研究生须服从研究组负责人指导，根据科研工作需要，适时开展工作交流，及时解决学习和研究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检查课题进展和研究任务完成情况。
（4）每位研究生在学期初须提交学习和研究计划，包括研究目标、研究规划、研究进度及预期取得的成果等。研究生须定期提交阶段性报告（具体时限由各研究组自定）以及学期报告，报告内容为研究进度执行情况、任务完成情况、取得成果情况、存在问题、解决方法及下一步计划等。
（5）研究生需根据导师及实验室、研究组要求，踊跃参加相关学术活动，积极讨论、交流经验、互助提高。
六、业务标准和要求。

（1）全体研究生必须牢固树立“勤奋严谨、团结协作、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认真从事研究工作，严禁弄虚作假、违反学术道德的任何行为和做法。
（2）本实验室规定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8:30-下午5:30），全体进入实验室研究生（临床阶段按照所在单位相关规定执行）必须严格遵守工作时间，不得无故缺席。其他时间，各研究组、研究生根据工作需要和实际研究情况决定工作时限。
（3）研究生在课题组及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下开展研究工作，其取得的一切成果归课题组和实验室所有，任何人不得擅自发表与课题研究相关的论文、从事专利申请及技术转让等。研究生撰写的相关论文、申请专利、专著、报告或奖励等成果，其署名顺序、课题资助等由导师与课题负责人、实验室负责人商定后实施。
（4）研究生必须达到下列标准方能提出学位论文申请：
①科学学位（包括医学和药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在SCI或SCI-E收录期刊上至少发表1篇论文，同时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发表1篇论文；临床学位硕士研究生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上至少发表1篇论文；“7年制”研究生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②博士研究生至少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1篇论文，或在SCI、SCI-E收录期刊上发表2篇论文，（影响因子要求：IF总和>3.0）。
七、奖惩办法

（1）研究生应根据实际情况，积极申请学校各类奖助学金。在享受学校规定的研究生补贴外，实验室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研究生一定的助研津贴（在职申请学位及本单位在职研究生不享受）。
（2）对在期刊发表论文实行奖励制度，具体办法根据实验室相关管理规定，将奖励金核拨至各研究组，再由各研究组负责人，依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奖励。
（3）无故不参加实验室活动、无故旷班累计达到每学期5个工作日的或累计3次不递交工作进展报告、文献阅读报告的，停发下学期实验室补助，并由导师进行诫勉谈话。累计达到每学期10个工作日无故旷班的，或累计5次不递交工作进展报告、文献阅读报告的，停发研究生阶段全部实验室补助，同时由导师与实验室负责人会商，作出处理方案。

（4）对于研究工作不能达到学位论文申请标准的研究生，实行延期答辩制度。对无故不遵守本管理规定且不听教诲者，实验室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商定处置方案。
八、其他

（1）研究生必须遵守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规定，要爱护实验器材和设备，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实验，做好仪器设备使用登记工作，不得破坏，随意外借或带进外来无关人员使用实验室任何器件。

（2）养成良好的实验记录习惯，实验记录内容要尽可能详尽，包括时间、地点、温湿度、实验方法、实验进展、仪器设备情况、实验结果等。
（3）实验室是学习研究的公共场所，研究生应建立值班制度，积极配合处理实验室日常事务、按时打扫卫生、保持实验室环境整洁。严禁在实验室大声喧哗，从事与实验无关、影响不好的娱乐活动。离开实验室区域，应检查相关安全事项，及时关闭空调、电脑、关灯关窗、断水、锁门。

（4）研究生答辩前，须归还所有实验记录、借用的器件、图书，研究生室及实验室、办公桌、试验台等钥匙，上述物件经研究组负责人、导师审核后，移交实验室。
九、本管理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其中论文发表标准及要求适用于2014年9月起入学的全体研究生。

2016年2月1日

附录I：工作进展报告格式

一、概述；

二、具体研究工作内容（理论学习、研究、实验等）；

三、进展与取得成果（撰写论文、专利、项目、实验结果、图谱、数据等）；

四、存在问题及解决思路、方法；
五、下阶段工作计划。

附录II：文献阅读报告格式

一、文献来源；

二、内容简介；

三、文献创新点；

四、读后联想与启示。
附录III：学期研究计划表格式
一、本学期工作目标或主要研究内容；

二、研究创新点及工作难点；

三、进度安排；

四、预期研究结论与成果。
